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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焦作市和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西部产业集聚区经三路北段西侧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孙明明

项目名称 焦作市和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项目简介

焦作市和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始建于 1964 年的地方国营焦作市

化工一厂。公司位于焦作市中站区经三路北段西侧，占地面积 170.58 亩，建筑面积 37100m2，

现有员工 400 余名，其中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技工、技师近百名。建设单位是乙炔黑行业国

家标准的起草、主编单位，导电炭黑目前年产能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荣获了全国同行

业唯一的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是国家标准参照单位，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龙头。

公司原有厂区位于焦作市南通路，位于城市中心，随着焦作市的快速发展和南水北调工程的

实施，生产厂区已被居民区包围，距南水北调工程仅几百米之遥，企业若在现有场地继续生

产势必对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建设带来很大不利影响，况且现有的生产场地已无法再上新项

目，严重制约着公司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公司

利用焦作市西部工业集聚区化工园区为建设平台，对现厂区实施整体搬迁改造，配套建设精

细化工产品，推进企业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发展壮大新建了年产 3万

吨高性能导电炭黑及尾气综合利用等配套项目。用人单位搬迁改造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并

于 2021 年完成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郑雪东、郑祥

现场调查人员 郑雪东、冯东方 调查时间 2023.4.2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孙明明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郑雪东、冯东方、

郑祥、郑瑞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4.27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孙明明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危害因素：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苯、甲苯、二甲苯、氢氧化

钠、氯化氢、硫化氢、噪声；

结果：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动力车间巡检工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级超过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的要求，其余工种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级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粉尘、毒物

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建议：（1）建议优先采取工程治理措施，对噪声超标岗位进行综合治理，可对噪声较大的

风机、空压机等加设隔音罩。

（2）加强个体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严禁未佩戴防护用品的作业工人进行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3）持续关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可靠有效；

发现设备故障及时维修。

（4）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切实安排培训工作。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

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5）用人单位应在值班休息区域、办公区、生产车间入口等方便劳动者观看的醒目位置设

置公告栏，其中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危害、接触限

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等。

（6）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规定，结合用人单位

实际情况逐步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

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7）维护、检修设施时，应事先制订维护、检修方案，明确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维护、

检修时严格按照维护、检修方案和操作规程进行，现场有有专人监护，并设置警示标识。

（8）及时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以排除患有职业

禁忌证的人员从事所禁忌的作业。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行在岗期间职

业健康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健康受损的人员，及时调离岗位。及时组织离岗时和应急职业健

康检查。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交的职业健康检查申请应包括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接

触人数、健康检查的人数、检查项目等，并合理界定职业健康检查对象范围、确定职业健康

检查项目。

（9）用人单位生产过程中，存在外委、外协工程，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的要求选择具有相应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并在外包合同中注明外包工程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应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以及建设单位与承包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等。临

时聘用人员应纳入企业职业病防治范畴，加强职业卫生日常监督和管理，做好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作业人员的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及时开展职业卫生教育与职业健康检查、诊疗工作，提供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职业

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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